
甲表 

○○縣政府辦理教育部○○○年度社會教育貢獻獎推薦表（終身奉獻獎） 

請貼最近六個月

內二吋半身照片

一張 

 

姓名  性別  
出生 

年月日 
 

現職服務機

關 
 職稱  

聯絡人姓名  職稱  

電話 
（公） 

手機 
傳真  

E–mail  

聯絡地址 

□□□□□ 

個

人

簡

歷 

（100字以內，條列說明） 

推

薦

具

體

事

實

及

證

明 

（請撰寫 500-800 字以內之短文，綜合簡介被推薦者之事蹟及貢獻，並自附標

題） 



顯

著

事

蹟 

（以近 3年之重要事蹟為主，依事蹟發生先後時序，條列詳敘） 

推

薦

單

位 

意

見 

一、符合實施要點第 3點第（            ）款 

二、推薦理由及評語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推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加蓋單位印信） 

佐

證

資

料 

 

□ 團體立案證書或其他證明文件（均請提供影印本），       張。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錄音、錄影、光碟等     卷（片），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照片     幀（請以 A4紙張整理編排，附說明） 

□ 其他，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附

註 

一、推薦表請依行政層級向所屬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中央主管

機關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推薦，不符推薦程序者不予受理。 

二、5年內曾接受全國性社會教育貢獻獎（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體及個人）表揚

之團體或個人，不再受理推薦。 

三、申請推薦單位請填寫推薦理由，並加蓋單位印信。 

四、本推薦表及申請推薦繳交之證明文件等資料，於評審完成後逕行銷毀，不予

退還。 

五、各推薦單位對受推薦者或團體參選之具體事蹟，應詳慎查核。 

六、佐證資料請附於推薦表之後。 

 



乙表 

○○縣政府辦理教育部○○○年度社會教育貢獻獎推薦表（團體獎） 

團體名稱 
設立許可機

關 
 

法人證書許

可日期文號 
 

 

負責人姓名  職稱  

聯絡人姓名  職稱  

電話 
（公） 

手機 
傳真  

E–mail 
 

 

聯絡地址 

□□□□□ 

團

體

沿

革 

（100字以內，條列說明） 

推

薦

具

體

事

實

及

證

明 

（請撰寫 500-800 字以內之短文，綜合簡介被推薦團體之事蹟及貢獻，並自附

標題） 



顯

著

事

蹟 

（以近 3年之重要事蹟為主，依事蹟發生先後時序，條列詳敘） 

推

薦

單

位 

意

見 

一、符合實施要點第 3點第（            ）款 

二、推薦理由及評語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推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加蓋單位印信） 

佐

證

資

料 

 

□ 團體立案證書或其他證明文件（均請提供影印本），       張。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錄音、錄影、光碟等     卷（片），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照片     幀（請以 A4紙張整理編排，附說明） 

□ 其他，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附

註 

一、推薦表請依行政層級向所屬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中央主管

機關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推薦，不符推薦程序者不予受理。 

二、5年內曾接受全國性社會教育貢獻獎（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體及個人）表揚

之團體或個人，不再受理推薦。 

三、申請推薦單位請填寫推薦理由，並加蓋單位印信。 

四、本推薦表及申請推薦繳交之證明文件等資料，於評審完成後逕行銷毀，不予

退還。 

五、各推薦單位對受推薦者或團體參選之具體事蹟，應詳慎查核。 

六、佐證資料請附於推薦表之後。 

 



丙表 

○○縣政府辦理教育部○○○年度社會教育貢獻獎推薦表（個人獎） 

請貼最近六個月

內二吋半身照片

一張 

 

姓名  性別  
出生 

年月日 
 

現職服務機

關 
 職稱  

聯絡人姓名  職稱  

電話 
（公） 

手機 
傳真  

E–mail  

聯絡地址 

□□□□□ 

個

人

簡

歷 

（100字以內，條列說明） 

推

薦

具

體

事

實

及

證

明 

（請撰寫 500-800 字以內之短文，綜合簡介被推薦者之事蹟及貢獻，並自附標

題） 



顯

著

事

蹟 

（以近 3年之重要事蹟為主，依事蹟發生先後時序，條列詳敘） 

推

薦

單

位 

意

見 

一、符合實施要點第 3點第（            ）款 

二、推薦理由及評語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推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加蓋單位印信） 

佐

證

資

料 

 

□ 團體立案證書或其他證明文件（均請提供影印本），       張。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錄音、錄影、光碟等     卷（片），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照片     幀（請以 A4紙張整理編排，附說明） 

□ 其他，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附

註 

一、推薦表請依行政層級向所屬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中央主管

機關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推薦，不符推薦程序者不予受理。 

二、5年內曾接受全國性社會教育貢獻獎（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體及個人）表揚

之團體或個人，不再受理推薦。 

三、申請推薦單位請填寫推薦理由，並加蓋單位印信。 

四、本推薦表及申請推薦繳交之證明文件等資料，於評審完成後逕行銷毀，不予

退還。 

五、各推薦單位對受推薦者或團體參選之具體事蹟，應詳慎查核。 

六、佐證資料請附於推薦表之後。 

 


